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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私法》

前言

　　This book has been long in gestation. Originally conceived as a book for the students of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UPL） who attend my private internationallaw class taught in English, it has
developed to a significant deeper study. It is now a workthat is hoped to be of great interest to both foreign conflicts
and comparative scholarsinterested in Chines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inese scholars and students who
areexpecting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comparative law.As
we know,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spires to provide solutions to disputes thathave legal implications involving
more than one sovereign. It three questions thatusually occur in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disputes,
namely, （1） jurisdiction （willa court of a particular state or nation take the case？）, （2） choice of law 
（what law will thecourt apply if it does take the case ）, and （3）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judgments （can other states and nations be expected to honor the judicial determinations ofthe court that
decided the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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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国际私法(英文)》是世界上首部以中国法为视角并用英文写作的国际私法专著，其用途有三：
其一，它可以消除横亘在外国学者与中国国际私法之间的语言障碍，促进中、外国际私法学术界的互
通互动。其二，它可以为中、外法律实务工作者把握当代中国国际私法实践提供指导。其三，它可作
为国际私法双语及全英语教材，用于各法学院校的本科与研究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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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open to criticism in that it can lead to confusion with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d does notproperly reflect the
fact that the subject embraces the difficulties that arise when one stateincludes more than one jurisdiction, such a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ikewise, thelatter is misleading in that the entire object of the subject is to promote
harmony rather thanconflict between the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of the world.if） Nevertheless, the author submits
that as both titles have long been used throughout theworld and as nobody has found a better one, it hardly seems
worthwhile to devote furtherthought to this merely terminological issue.For this reason, the two terms are
usedalternatively in this book without actual difference in meaning.@ 1.1.2　Scope The scope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s another issue that invites debate, and thefollowing discussion is a tentative description of the
different arguments on this issue from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1. Common Law Approach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conflict of laws, or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s a body ofrules designed to determine whether
domestic or foreign law is to be applied when adomestic court is faced with a claim that contains a foreign
element.~ The peculiarity of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common law doctrines is that it has no material content, in
thesense that it does not provide any immediate solution to a particular dispute, but merelyindicates the legal
system which is competent to provide the rules to be appli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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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质量不错内容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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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不想这样说，但是越看这种感觉越强烈。这就是知名学者的水平吗？书中论证的过程，有些部
分十分牵强，主观臆断的成分很重。有时候为了套自己的理论，甚至不惜在已有案例上编造法院意见
，而且还是为了批评别人。2010年的书，引用法律之陈旧，真令人惊叹！为什么不用新的？这个真是
不好猜，总是猜不出好话来，就不说了。前面有人说，英文很好。我只能说，他本身阅读理解还不错
，因为看过他翻译的书。但是，这本书，很明显是中国人的英语。只能算通顺，不能说十分好，这是
实话。本书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存在明显的、不该有的错误。有些引用的法律条文，明显不对，
而且发生在行文之中，稍微注意一下下面的注释就能发现不对，真不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纵观
此书，最大的优点就是用英语写成的，而且还算通顺。至于内容，要是写成中文，不值一看。也许人
家最大的噱头就是用英文写~~~
2、2010年最后一天，史铁生逝世。我不想给他加太多头衔，他只是一个苦难而高贵的灵魂在和上帝交
谈。我们却像一个个偷听者，无意间，将合欢树、海棠花、母亲的脚印铭记于脑海，感动垂泪，黯然
神伤。文字就有这样的魅力吧，亘古弥新。就像这个学期，研读霍振新老师的《中国国际私法》一书
，感慨良多，受益匪浅。一方面，惊叹于霍老师流利的英文表达和深厚的法学功底，另一方面，借助
于这学界第一本英文写作的中国国际私法教材，为我们理解国际私法提供了新的路径。从霍老师其人
其人书中，我至少得到了三点收获：尊重自己的专业。研究生当中，对于专业不满意，缺乏学习兴趣
的同学不在少数，我也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总是觉得自己学习的专业对将来没有用处，但是，看到
霍老师的经历后，我深深的被折服，他本科和研究生念的都是英语专业，博士才选择研究国际私法，
于是，在日后的学术、科研和教学当中，他充分发挥英语专业背景，将英文基础和法学功底进一步融
合，取得卓越的成绩，我想，他的成长经历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也许，我们现在在学习的任何
专业都将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是预料不到的，但只要认真扎实
的学习，终将会起到积极作用。尊重本土资源，重视交流合作。本书最大的创新即在于用英文表述中
国学者心中的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其中穿插了许多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于外国学者了解中国国际私
法研究现状具有指导意义，同时，对于中国学生学习法律英语，学习运用地道的英文对本国基本法律
制度进行表述也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本书的问世，也为中外学者进行国际私法学领域的交流搭建了一
座桥梁，意义重大。学术是件严谨的事儿。在研读本书的过程中，多次为作者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所
打动，大到例言的英文表达，小到一个注释、一个索引、一个标点、都是经过作者的仔细推敲的。我
们在写作中文的学术论文时，常常会忽略这些细小的部分，但作者在写作如此庞大的英文教科书却能
做到事无巨细，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也许学术就应当在这种认真精神的指引下才能收获果实吧！这一
点，对于即将写作毕业论文的我们，也是很关键的。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学习
的过程中，有一些批判性的思考是创新性学习的必然要求。我在学习当中，也会有一些吹毛求疵的想
法，希望能和霍老师商榷，得到更大的提高。本书名不符实：本书的名称是《中国国际私法》，但全
书涵括9章若干节，内容庞杂，除第九章谈论中国最新的《涉外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草案之外，
其他章节和一般国际私法教科书并无区别，也是从介绍、历史渊源、主体、基本制度、管辖权等角度
进行阐述，这样的内容编排和全书题目《中国国际私法》容易教人产生以下误解：其一，“中国国际
私法”易使人误解为重点介绍中国相关法律制度的专门著作。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书名，误以为这
是一本专门向外国学者介绍中国国际私法研究历史、现状，相关国际私法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著作，而
翻开目录才知道，其实不然，书中只有一章是专门介绍中国的最新立法草案的，其余章节和一般教科
书并无不同，对于外国学者的研究进行了跟踪和关注，尤其是第二章，对于适用外国法理由的论述，
几乎都是引用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内容丰富，而这些，在《中国国际私法》的书名之下，是难以看
出的；其二，国际私法冠之以“中国”二字，易使人以国别为依据区分国际私法，忽略国际私法的国
际法属性，将其片面的认为是国内法的一个部分。国际私法到底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这是一个学界
存在争议的问题，从它的中心任务和内容划分，不同的观点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但总体而言，国际私
法的“国际属性”是不容忽视的，从它的内容来看，它包含统一实体法和判决承认执行等相关问题，
从它的性质来看，它不同于国内立法，而霍老师的书命名为“中国国际私法”难免会使人产生国际私
法是以国别为区分的国内法，有中国国际私法、英国国际私法、美国国际私法等。但这样的提法显然
是不符合学界的理论和时间研究的。因此，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笔者认为，综合这本教材的基本情
况，改为“中国学者眼中的国际私法”更为恰当。一方面，它符合本书的基本内容，突出了国际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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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属性，不易使人产生关于国际私法性质的误解；另一方面，它突出了作者的特别性，也为作者
专门撰写中国的相关情况提供了合理性依据。目录设置不尽合理：（一）总论与分论区分不明确，穿
插阐述。全书第一至五章介绍国际私法的历史、主体、特殊制度和管辖权，属于总论部分，第六章分
别从合同、侵权、财产、家庭关系等角度介绍冲突规则和准据法，属于分论部分，而第七八章关于判
决和仲裁裁决承认执行的问题又属于总论包含的程序性问题，这样的目录编排不免让人觉得混乱，从
学科理论的构建体系来看，国际私法总论应当包涵程序性问题和实体性问题两大类，程序性问题即包
括管辖权和判决裁决的承认执行，甚至还包括一些传票送达等相关问题，实体性问题则包括适用外国
法的理由、主体、一般制度和历史渊源等，对于国际私法教材的编撰，应当将总论和分论分别阐述，
将总论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分别阐述，才会明朗清晰，结构完整；（二）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穿插
阐述。全书第五章，关于管辖权的论述属于程序问题，而第一至六章无论是总论还是分论的阐述都属
于实体问题，第七和八章又回到程序问题进行论述，不免让读者觉得混乱，建议作者将这一内容和后
面的判决承认执行等分章论之，使全书结构更加明晰；（三）关于中国相关情况的介绍编排不尽合理
。这本教材的最大亮点在于它是用英文来表述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国际私法，不可避免的要谈到中国
的相关情况，但中国的情况应当怎样编排才会比较合理呢？像现在作者在书中所写的一样，单列第九
章谈论中国最新立法现状，但除此之外，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都有部分节、目单独介
绍中国的情况，这样就让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难以集中了解中国的国际私法的总体情况，建议将前
面几章中的单列的节、目加入第九章中集中阐述，这样使篇章结构更为明晰简约；三、分篇章的问题
探究：（一）第一章：Conflicts Rules 和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两个概念区分不够明确：第一章的目录
中集中的体现了这一问题。1.3节和1.4节分别是Justification for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和Sourc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而1.5节的标题却突兀性的变为Structure and Categories of Conflicts Rules，这一章主要是
介绍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的基本情况，包括他的名称、分类、性质和渊源、合理性等等，而Conflicts
Rules 和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是类似概念的相近表达，有一定的共通性，但不能完全等同，而作者在
目录中出现两者混淆的情况是有碍于读者理解的。而书的正文第2页，作者进一步谈到在本书中这两
个概念是等同的，均有表述，这样的写作手法更为不当，对于这两个概念，至少有以下数点不同：其
一，Conflicts Rules多为英美法系的学者所惯用，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多为大陆法系学者所惯用；其
二，两个概念的中心任务不一，Conflicts Rules的语境下，更多的强调解决法律争端的相关规则，
而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不仅需要解决法律争端，更多的侧重于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当事人权利义务的
确定；其三，Conflicts Rules最早是十六世纪由荷兰学者Rodenburg提出，主要用于普通法系国家如美国
，英国，加拿大，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联邦的法律体系中不同州的法律会产生冲突（Conflicts
Rules）,从这方面说，美国的法律冲突更多是站在国内法的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根据政治体制及法
律制度的特点，冲突法与国际私法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加强调其内国法含义。综上，笔者认为，这两个
概念是不宜混淆的。作者应当有所侧重，选择更符合作者观点的一个表述更为适宜。此外，第一章
的1.1.1Name中，对于国际私法名称的探讨不够深入。作者用一小段的篇幅，介绍了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这一名称最早由美国学者Joseph Story在著作《冲突法评论》中提出，随后被大陆法系学者所沿用
，Conflicts Rules最早由戴西提出，最终被英美法系学者借鉴，前者受到批判，因为他容易连同另一概
念“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容易引起误解，而且，当一个国家拥有不同法域时，这个称谓将遭受尴
尬的处境，而后者容易与国际私法的中心任务——“减少法律冲突，协调各国法律制度的矛盾”相背
离，似乎应表述为“Anti-Conflicts Rules”更为恰当。论述至此，作者指出，研究国际私法的名称是没
有实际意义的，因此，本书将混用Conflicts Rules和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两个概念来表达相同意思。
笔者认为，这段论述不够深入，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尽合理的。对于任何一门独立部门法而言，学科的
名称是首要问题，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名称尚存在争议的前提下去构建学科体系，就像无根
之木，无源之水，无法进行深入研究。国际私法的名称探讨至少存在以下几点意义：其一，名称的确
定是该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前提和必然要求。影响学科体系的构建的重要因素即为学科研究的对象和
内容，而名称则是框定内容的基本条件，任何一门学科，名称没有确定，就不能确定其涵括的主要内
容；其二，名称确定可能引发许多国际私法核心问题的思考。如国际私法的中心任务是解决法律冲突
还是解决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是侧重于效率还是公平？这些问题都触及到
国际私法的核心，我们由名称的探讨，一步步牵扯到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很好的提高学习兴趣的方式
，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其三，教材对于名称的选定将决定本书的基本论调。国际私法本身就是充满问
题与矛盾的一门学科，我们探讨他的更准确的名称，并不是企图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是通过这样

Page 10



《中国国际私法》

的探讨，形成自己对于国际私法这门艰深而有趣的学科的认识，而教材在这个方面，应当注重全书的
统一性。第二章：古希腊和古罗马未出现“法律选择规则”原因探讨不够有说服力。书本27页第一段
，对古希腊、古罗马没有出现国际私法的原因进行了阐述，总体来讲，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其一，
外国人是否享有诉讼等程序权利的讨论比适用哪国法律更加紧迫；其二，希腊法的统一性缓解了对涉
及不同城邦案件均适用法院地法所带来的不公平；其三，学者针对不同城邦臣民的争议创设了统一实
体规则；其四，合同领域充分尊重意思自治，合同起草技术先进，争议事项均可由约定解决。笔者认
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归纳不具有说服力。原因如下：一、针对原因的第一点，外国人法律地位的确
是法律选择的前提条件，但文中叙述道由于这一前提条件比法律选择更紧迫，所以没有出现国际私法
的解释是不合理的，我们知道，赋予外国人平等的诉讼权利之后，由于案件的特殊性，势必会遇到下
一步的问题就是法律选择，这是个相辅相成，紧接而来的问题，不能成为国际私法尚未出现的原因；
二、希腊学者针对不同城邦臣民的争议创设实体性规则的理由也值得推敲，现代法意义上的国际私法
不仅包括冲突法指引准据法的方式解决法律冲突，同时，形成统一实体法也是一个重要方式，这里谈
到的学者创设实体规范从某种意义上，正是统一实体法的雏形，那么，这条论据恰好说明的是古希腊
已经出现早期的国际私法，而不是相反；三、合同起草技术高超更是一个牵强的理由。如果说古希腊
、古罗马在民商事领域有着高超的立法技术，这毋庸置疑是在同时期的比较，但放在立法技术日新月
异的今天，这显然不能被看做是未产生国际私法的原因，按照作者的逻辑，国际私法在后来的司法实
践中逐渐出现，那是否由于较希腊罗马时期，合同起草技术出现滞后的呢？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客观
发展规律的。综上，笔者认为，作者对于这一段的阐述不够明晰，不能充分说服读者，而这个问题恰
好又会影响到之后对于国际私法出现的必要要素分析等问题的探讨，所以，愿作者对于这个部分，继
续继续收集和整理资料，给读者更具说服力的理由。第三章：对于萨维尼观点矛盾性的论述不具有说
服力。作者在对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学说进行论述时提到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观点和坚持法律关系
本座——平等看待内外国法的“普遍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可以引发深入思考的问题，李双元
老师也曾针对这个题目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萨维尼思想的割裂和矛盾，但笔者认为，霍老师和李
老师的论述，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也有一个愚钝的想法，认为法律关系本座说
的主张和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从本质上并不矛盾。原因如下：其一，历史法学派观点的核心内容是：法
律应当根植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立法的内容应当与当地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文化观念相一
致，才能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其二，萨维尼在国际私法中坚持的法律关系本座学说的核心观点是，
选择适用哪一国的法律来解决案件，应当取决于该法律关系（客观）所依托的本座所在地，通过分析
法律关系本座所在地来来选择适用法律，才能更好的解决案件；其三，这样分析之后，不难看出，平
等看待内外国法的确是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萨维尼之所以要求严格适
用客观上法律关系的本座所在地的法律解决案件，不也正是因为案件与其本座乃至本座所在地之间存
在天然的、不可割裂的矛盾吗？这不也正是尊重本土文化，尊重法律关系产生之源头地法律的表现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学说也正是和其历史主义法学派观点一脉相承，相互印
证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本科到现在，我阅读的国际私法教科书已经有四本之多
了，（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徐冬根《国际私法》、Collier《Conflict of Laws》霍振新《中国国际
私法》）霍老师的这本国际私法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一是其中关于本国相关内容的关注，二是霍老
师英文表达的流利和地道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希望，自己通过不断地阅读和学习，能有更大
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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